津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行政执法工作年报
一、年度综合执法基本情况

我局全面履行市场监管职能，加强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民生领域安全监管，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查处各类违法行为。全年我局查处一般行政处罚案件108起，简易程序当场处罚案件75起。实施行政强制措施42件，组织听证案件2件，行政复议案件25件，行政诉讼案件1件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2件，涉刑案件移送公安1起，涉纪案件移送纪委4起。

开展涉企执法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。制定实施方案，下设工作专班，召开整治工作会，明确责任分工、工作要求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。明确我局执法与检查事项清单，制定年度检查计划。一方面规范涉企检查。一是控制执法检查频次。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、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，严格按照年度检查计划，全面推行扫码检查制度。今年我局共线上申请扫码443次，联合教育、民政、环保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文旅广体等部门开展跨部门检查6次，其中牵头3次。二是开展执法业务培训。组织全体执法人员学习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》、涉企扫码系统操作流程、《行政执法办案管理制度》。另一方面规范涉企处罚。1.严格案件审核。履行行政处罚案件审核职责，加强对案件从立案到执行全流程的执法监督，对重大案件进行集体讨论，讨论案件数71件。2.合法合规裁量。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，参照《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，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级首违不罚、轻微免罚清单，依法提出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罚意见。全年办理柔性执法案件102件，其中免罚案件18件，减轻65件，从轻19件。3. 开展案卷评查。配合外部评查，今年常德市司法局评查我局行政处罚案卷共5本，津市市司法局评查我局行政处罚案卷3本、行政检查案卷3本；加强内部评查，我局共开展执法案卷集中评查工作2次，共评查行政处罚案卷20本、行政检查案卷35本，覆盖到所有办案机构与业务股室。对于评查问题承办机构认真应对，举一反三，落实到人，对标对条进行整改销号，同时加强学习，避免类似问题发生。

二、主要任务完成情况
（一）食品安全执法。1.开展糕点行业专项整治。对辖区内糕点食品店、烘焙食品店开展专项监督抽检，共抽检17批次，全部合格，合格率为100%。2.开展水产品专项监督抽检行动。聚焦“八条鱼”中黄鳝、牛蛙、泥鳅、鳊鱼、鲫鱼等市场消费量大的水产品，共抽检9批次，其中3批次不合格，依法进行了处置。3.常态化开展长江禁捕专项整治工作。对全市所有乡镇的餐饮行业、渔具渔需店、大型超市商场、农贸市场进行督导督查，宣传长江禁捕工作。4.开展我市供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专项执法检查。对我市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的供应商资质进行了检查，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确保食堂食材来源可追溯、质量有保障。5.启动保护鸟类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。我队将依法依规严厉查处网上网下非法贩卖鸟类等行为，依法处罚违法从业机构和人员。6.开展小作坊自酿酒专项检查。对辖区内小作坊自酿酒进行抽检，规范自酿酒市场，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。

（二）药品安全执法。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，以严厉打击出租出借证照、制售假药劣药、非法渠道购进药品、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、未按照规定渠道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、网络销售《禁止清单》药品等行为为重点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截至目前，共查处“两品一械”违法案件19起。
（三）质量安全执法。1.开展电动车市场质量安全检查。本市共有电动车及汽车销售门店39家，建立一档一户便于日常监管。共抽检电动车市场相关器具15批次。2.开展成品油质量监督抽查。上级抽检15批次，本级成品油抽检27个批次。3.开展农资化肥市场专项行动。配合市级抽检化肥、农膜10批次，联合农业农村局对农资市场的经销门店进行检查。4.开展建材市场严禁加工销售“瘦身钢材”行动。对检查发现的进货台账记录不完整、票证不规范等问题，已责令整改。暂未发现确凿的“瘦身钢材”加工窝点及销售行为。已对3家销售门店抽检批次5批次，均合格。5.开展“民用三表”计量问题专项整治。全市有供水、供电、供气服务企业（含个体户）12家，计量检定机构1家，无民用“三表”生产企业。已抽检民用“三表”54块，其中9块水表不合格，电表和燃气表检定均合格；已立案4起，案件正在处理中。6.做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。今年查处特种设备案件3起。通过强有力的措施震慑违法行为，保障特种设备使用安全。

（四）公平交易执法。我局紧扣优化营商环境主线，扎实推进公平交易与知识产权执法工作，积极查处各类经济违法行为，继续开展“反不正当竞争”、“守护知识产权”，打击传销规范直销等专项行动。今年，共立案7件，结案5件，向其他市场监管局移送知识产权、不正当竞争案件5件。聚焦民生热点，针对老年人药品、保健品虚假宣传开展、校园周边烟草专卖情况等专项整治，累计开展专项检查18次，检查市场主体42家，出动执法人员44人次，查处案件3件。

（五）价格监管执法。（五）价格监管执法。今年来，开展学校膳食经费监管，对津市市辖区学校进行膳食经费检查，查处案件2起。开展殡葬领域专项整治，对殡仪馆、公墓管理处进行执法检查，立案4起，结案3起。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、重复医学检验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，立案1起，结案1起。
三、下半年工作打算

我局将持续推进涉企执法专项整治行动，行政执法检查严格落实“扫码入企、联码督查”，加强重点产品抽样检测，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，围绕民生热点、监管难点、改革重点，切实维护市场公平和群众利益。 

（一）加强队伍建设。通过开展案卷评查、业务培训、队所交流、线上学习等方式，提高执法技能和法律理论水平。
（二）严格执法办案。聚焦重点领域、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，通过集中行动、联合执法、行纪刑衔接等方式，整合执法力量，实行线上同步办案，全面应用省局新的执法办案系统，严厉打击严重违法行为，增强执法效能。

（三）优化营商环境。在涉企检查方面，大力推行联合检查，尽可能规避短期内对同一市场主体的重复检查，确保“进一次门、办多项事”落到实处，减少对经营主体的打扰。对非主观故意、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首次轻微违法行为，以行政指导、责令改正为主，对不予处罚的当事人推行“告知承诺制”，给予经营主体自我纠错、健康成长的空间。
（四）开展执法整治。持续开展涉企执法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全面履行规范执法举措，提升执法服务水平，规范执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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